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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诉讼中的
“

社会干预人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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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通常情况下
,

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事

业单位
,

当自己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或发生

争执时
,

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,

要求法院作

出裁判以维护其合法权益
。

但在社会实际生

活中 ,’往往也有这样的情况
,

即他的民事权益

明明受到侵犯
,

而他并不提起诉讼
。

究其原

因多种多样
,

以常见而言
,

大致可以分为三

类 : 一类是不敢提起诉讼
,

其中多数是老者
、

弱者
,

如子女不赡养老人
,

老人怕告了子女后

更受虐待 ;一类是无力提起诉讼
,

其中有的是

因病残
,

有的是因无诉讼行为能力 ;还有一类

是不便提起诉讼
,

其中有的是
“

关系户
”
怕搞

坏关系
,

因受损失的是国家或者集体
,

是否起

诉与其个人利益无关
。

这样一些情况
,

就给

我们提出一个问题
: 从司法的角度考虑

,

怎

样才能使那些应该诉诸法院而不提起诉讼的

民事事件
,

也能诉诸法院
,

怎样才能更好地维

护社会主义法制
,

保障国家
、

集体和人民的利

益
。

审判实践中的一些事例
,

为我们回答这

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
。

街道办事处
、

居

民委员会为保护老人
、

儿童的权益
,

公民为维

护国家
、

集体的利益
,

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

事例已不断出现
。

有些法院不仅主张受理而

且实际已经受理这类诉讼案件
。

例如
,

一个

区人民法院受理过居民委员会为一个因得不

到女儿赡养以致食宿无着的八十三岁老木太

提起的诉讼 ; 另一个区人民法院受理过居民

委员会为一个得不到母亲抚养的十一岁孩子

(父死 )提起的诉讼
。

经过审理
,

都得到了园

满解决办法
。

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
,

基于个

人
、

集体
、

国家利益的一致性
,

为了伸张正义
,

保护弱者
,

维护社会主义法制
,

捍卫国家和人

民的利益
,

’

人人都有权对违背国家法律的行

为进行干预
。

干预的途径很多
,

而提请法院

依法审判
,

则是进行千预的重要途径之一
。

要

通过法院审判的途径进行千预
,

就必须突破

民事诉讼只能由利害关系人提起的 归框框
。

我们应该创建一项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

的制度
。

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的人
,

是指以

自己的名义
,

为他人的民事权益
,

向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
,

请求对他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

作出裁判的人
。
以自己的名义

,

并非以他人

的名义
,

这区别于诉讼上的代理人
。

为他人

的民事权益
,

而不是为自已的民事权益
,

这区

别于一般的原告人
。

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

讼的人
,

是客观事实的见证人 ; 但他提起诉

讼
,

引起诉讼程序的发生
,

又不同于证人
,

而

是诉讼上的原告人
。

他提起诉讼
,

是诉讼法

律规范所赋于的起诉权
,

因而他是诉讼主体

中独特的诉讼参加人
。
他提起诉讼

,

是以第

三者的身份
,

对他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

系进行千预
,

所以又称为社会干预人
。

哪些人可以为他人民事权益提 起 诉 讼
,

担当社会干预人呢 ? 社会干预的意义决定了

对干预人的范围不应作限制
。

任何公民
、

或

者说任何有政治权利而又有诉讼行为能力的



人
,

只要见到他人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
,

而那

个权利人又不提起诉讼时
,

就可以挺身而出

维护法制
,

以自己的名义
,

为那个权利人的民

事权益
,

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。

国家机关
、

社

会团体
,

如民政机关
、

工会
、

妇联
,

因负有社会

保护责任
,

为维护居民
、

工会会员
、

妇女儿童

的利益
,

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担当社

会干预人
。

国家机关
、

社会团体为干预人时
,

当然是以机关
、

团体的名义向人民法 }剔是起

诉讼
,

而不是指机关
,

团体中某一成员以自己

的名义提起诉讼
。

至干机关
、

团体委任其某

一成员参加诉讼
,

这个参加诉讼的具体人
,

也

只是机关
、

团体的代理人
,

而不是社会干预

人
。

干预的范围
,

从内容讲
,

凡是违背实体法

律规范
,

而侵犯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
,

都属于

干预之列
。

从对象讲
,

违法者不论是个人
,

还

是机关
、

团体
、

企业事业单位
,

都可以将其作

为被告
,

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。

干预的方法
,

就是按照民事诉讼法律规范提 起 诉 讼
。

所

以
,

社会干预是群众的依法干预
,

是广大 人民

群众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诉讼行为
。

有人认为
,

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干预法院

的审判
,

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对法院审判案件

施加影响
,

如果确认可以为他人民事权益提

起诉讼
,

那就会出现更多的乱干预
。

其实这

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
。

现在有些人的干预
,

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的干预
,

干预的出发点是

为个人私利
,

这是违背法院独立审判原则
、

破

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
,

对此当然应该反对
。

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则完全不同
,

这是

对违法行为的干预
,

是提请法院依法审判
,

出

发点是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
。

因此
,

建立为

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的制度
,

不但不会给

乱干预的人以可乘之机
,

而且有利于抵制不

正之风
。

有人担心
,

别人的民事纠纷
,

第三者插

手
,

不利于安定团结
,

特别是一些家务纠纷
,

如子女不赡养父母
,

旁人去提起诉讼
,

会使

他们的关系更难以和好
。

诉讼上建立某种制

度
,

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
,

一是方便法院审

判
,

保障法律的贯彻执行
,

一是方便群众行使

诉权
。

具有这两个 方面的内容
,

就能达到促

进团结
,

有利生产的目的
。

为他人民事权益

提起诉讼
,

正是依法提请法院审判
,

通过审判

揭露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
,

在正确解决矛

盾的基础上
,

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
。

即使是

家务纠纷
,

如果得不到正确解决
,

仍然是社会

不安定的因素
。

有些家庭成员之间
,

因民事

权益之争
,

家庭不和睦
,

影响生产和工作
,

闹

得四邻不安者有之
,

甚至矛盾激化
,

转变成刑

事案件
,

以至自杀凶杀者亦有之
。

因此
,

有些

家务纠纷
,

必要时旁人提请人民法院进行审

判
,

也有利于促进其家庭的团结和睦
,

有利于

促进社会的安定
。

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的人
,

在诉讼

上是什么地位呢 ? 他之提起诉讼是民事诉讼

法律规范所赋予的起诉权
,

因他提起诉讼的

行为而引起诉讼的发生
、

诉讼程序的开始
,

这

是原告的一项诉讼权利
。

提起诉讼应该提出

诉讼请求
,

同时提出一定的事实根据
,

即既要

求法院作出一定的裁判
,

又担负举证责任
,

这

也是原告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
。

向法院对

一定的人提起诉讼
,

要求法院传唤被诉人应

诉
,

也是原告的一种请求
。
同时提出诉状时

仍应提交副本
,

在诉讼中也应当正确地行使

诉讼权利
,

履行诉讼义务
,

遵守诉讼秩序
。

因

此
,

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的人
,

从诉讼程

序意义上讲
,

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
,

承担原告

的诉讼义务
,

在诉讼上居于原告的地位

但是
,

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的人
,

究

竟不是民事权利义务的享有者与承担者
,
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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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对该诉的诉讼标的并不具有主体权利
。

因

此
,

他在诉讼中无权处分实体权利
,

即不能放

弃
、

变更诉讼请求
,

不能与被告自行和解结

案
。

诉讼请求的放弃
、

变更以及诉讼上的双

方和解
,

不但在诉讼理论上是属于权利主体

的权能
,

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
,

而且这种限

制
,

在社会实践中还具有特殊的意义
,

即可以

防止提起诉讼的人伙同被告
,

利用诉讼上的

合法形式
,

损害权利人的正当权利和合法利

益
。

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的人
,

既然居

于原告的诉讼地位
,

被告可否对他提出反诉
,

或者一审法院判决后
,

被告不服
,

可否对他提

起上诉呢? 这既是审判实践中可能碰到的问

题
,

也是诉讼理论上必须明确的问彝 为他

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
,

就起诉人讲
,

目的在于

引起诉的发生
,

本身并不要求获得实体权利
,

与被告不存在任何民事法律关系
。

而反诉虽

然是被告对原告提起的反诉讼
,

但它必须与

本诉有一定的实质联系
,

是被告借以对抗或

冲销本诉的一种反请求 ; 被告既然与提起诉

讼的人无实体的权利义务关系
,

当然无从对

他提起反诉
。

上诉虽然是当事人的一项重要

诉讼权利
,

但上诉是在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时

发生的
,

上诉人提起上诉的 目的
,

是为变更或

撤销原审判决
,

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;上诉的诉

讼之争
,

仍然是实体权利义务之争
,

所以被上

诉人
,

只能是在一审程序中具有实体权利义

务的当事人
。

为他人提起诉讼的人
,

一审法

院的判决并未确认他有什么实体权利 ; 确认

有实体权利的人
,

是未提起诉讼而又具有权

利的真正应该作为原告的人
。

所以
,

被告不

服一审法院的判决
,

无权对在一审起诉的人

提起上诉
。

那么
,

被告是不是就不能行使反诉或上

诉的权利呢 ? 当然不是
。 他完全有权按照法

定程序提出反诉提起上诉
,

只不过必须以具

有实体权利义务的人为其对象
。

提出反诉应

该以社会干预人为其提起诉讼的人 为被 告
,

提起上诉应该以一审判决中确认其有实体权

利的人为被上诉人
。

一句话
,

应该以与自己

有民事法律关系的人
,

为反诉的被告人或上

诉的被上诉人
。

对方那个具有实体权利义务的人
,
未提

起诉讼
,

不是诉讼上的原告人
,

为什么能对他

提出反诉呢 ? 大家知道
,

反诉是对本诉而言
,

对本诉又主要是对其诉讼标的而言
。

诉讼标

的之争
,

就是权利义务之争
,

反诉的对抗是针

对本诉的实体权利请求
。

因此
,

从这个意义

上讲
,

虽然他没有提起诉讼
,

但他在别人为其

提起的诉讼中
,

却是实体权利义务的享有者

和承担者
,

所以对本诉提出反诉
,

也就是对他

提出反诉
。
同时

,

反诉是独立之诉
,

他虽然没

提起诉讼
,

但被告却有权以他作为被告
,

向法

院提起诉讼
,

一经受诉法院合并审理
,

即为本

诉的反诉
。

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的人
,

既居于

原告的诉讼地位
,

又不同于一般的原告人
,

既

可以对被告提出主张
,

又不承担被告提出的

反请求
。

集中到一点
,

就是他不是实体权利

义务的享有者和担当者
,

而只是法律赋予他

一定诉讼权利
,

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诉讼

参加人
。

这就是他诉讼地位的特殊性
。

三

具有实体权利的本
,

在他人为其提起诉

讼后
,

他是否应该参加诉讼
,

又是否愿意参加

诉讼 ;参加诉讼后是什么诉讼地位 ;不参加诉

讼
,

诉讼是否进行
,

这些问题不但是诉讼上的

理论问题
,

而且是审判实践中的现实问题
。

我们承认处分原则
,

但不承认权利人绝

对自由处分民事权利 ;任何违背国家法律
、

法

令的处分
,

都应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干预
。

为

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的制度
,

从法律上讲
,



就是基于这一原则提出来的
。

因此
,

当某一

权利主体
,

他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
,

应该提起

诉讼而不提起诉讼时
,

他人有权就此事件向

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。

人民法院受理起诉
,

并

通知权利人参加诉讼
,

即表示承认对此民事

事件的社会干预
,

并将通过审理作出裁判
。

因

此
,

权利人应该根据人民法院的通知参加诉

讼
。

权利人虽是实体权利的主体
,

但自已没

有提起诉讼
,

而未取得原告人的称谓
。

人民

法院通知他同被告进行诉讼
,

即确认其为原

告人的资格
。

又因为提起诉讼的人
,

在程序

意义上已居于原告的诉讼地位
,

所以权利人

经通知参加诉讼
,

是承继提起诉讼人在诉讼

上的地位而承当原告
。

权利人参加诉讼承当

原告后
,

提起诉讼的人即可脱离诉讼
,

使诉讼

在真正具有实体权利义务的人之间进行
。

有

人认为
,

即使权利人承当原告后
,

提起诉讼的

人可以不脱离诉讼
,

而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

讼
。

作这种确定
,

既不必要又不妥当
。

共同

原告
,

在一个诉中
,

必须是对诉讼标的有共同

的权利或义务关系
。

提起诉讼的社会干预人

与权利人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关系
,

所以不能

作为共同原告
。

权利人经人民法院通知
,

参

加诉讼承当原告后
,

社会干预人提起诉讼的

目的事实上已经达到
,

他继续作为诉讼参加

人已无必要
,

应自行脱离诉讼
。

权利人当初未提起诉讼
,

原因各不相同
,

人民法院通知权利人参加诉讼
,

权利人的态

度也不会一样
,

有
一

的愿意参加
,

有的可能拒绝

参加
。

愿意参加诉讼承当原告
,

并能自己从

参加诉讼承当原告
,

但客观上有困难
,

如年

老
、

有病
、

身残或有其他原因
,

不能自己从事

诉讼活动的
,

提起诉讼的社会干预人可以接

受其委托
,

担任原告的诉讼代理人
。

有的虽

经通知
,

却拒绝参加诉讼承当原告
,

在这种情

况下
,

诉讼要不要继续进行
,

法院能不能作出

判决呢 ? 这是一些人关心的具体问题
。

民事

案件只要有起诉与应诉的双方
,

不但可以进

行审理
,

而且应该作出裁判
。

因为只要有人

依法提起诉讼
,

而又经法院审查受理后
,

起诉

人与受诉法院就发生了诉讼上的法律 关 系
。

诉讼上的法律关系是由诉讼法确定的
,

按照

诉讼法的规定
,

受诉法院不但有权而且有义

务对案件进行审判
。

因此
,

即使权利人拒绝

参加诉讼
,

案件也可以照常审判
,

诉讼并不终

止
。

权利人参加诉讼承当原告
,

是他的一项

权利
,

他可以放弃这项权利
。

但当案件经过

受诉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审理
,

井作出判决后
,

判决仍然对其有拘束力
。

因为民事纠纷一旦

诉诸法院形成案件
,

只能依法办理
,

不能听凭

个人意愿
。

判决一经确定
,

就具有法律效力
,

任何人不能随意改变
。

为他人民事权益提起诉讼
,

是一项新的

诉讼制度
,

不论在审判实践中
,

还是在诉讼理

论上
,

都有待进一步总结与研究
。

但是
,

这项

制度
,

是一个依靠广大人民群众
,

维护社会主

义法制
,

保障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十分可取的

诉讼制度
。

可以预言
,

它将受到人民群众的

赞赏
,

并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发挥其积极作

用
。

事诉讼活动的
,

当然不存在问题
。


